关于开展2015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与学术型导师遴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及广东省《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要求，为进一步落实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现就2015年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及学术型导师管理制度改革等有关工作做如下通知。

1、 工作目标

进一步完善计划分配办法，遵循分层（博士、硕士）、分型（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的分配基本思路，实现招生计划合理、科学、高效配置；积极推进我校导师管理制度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强化导师岗位意识，淡化身份色彩，以招生计划为杠杆，以学术精湛、师德高尚、创新能力强为基本要求，选拔真正具有科研和教学能力的优秀教师进入研究生导师队伍，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与导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 主要工作

（1） 招生计划分配办法及原则
经研究生导师个人提出申请，培养单位及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后，学校根据当年申报导师整体水平及计划规模，以当年实际招生计划为基数，制定招生计划分配方案。
招生计划分配强调分类指导的基本思路。其中，学术型招生计划分配采取突出反映科研创新型人才培养能力的分配原则，重点支持特色优势学科、高水平人才队伍与团队、重大创新平台和科研项目；专业型招生计划分配采取突出反映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的分配原则，重点支持职业导向性强、社会需求大、培养目标鲜明、培养质量高的学科。
（2） 学术型导师遴选制度
改变我校学术型导师“有标准，有要求，无规模控制”的遴选现状，实施导师资格与招生计划挂钩的年度动态调整管理机制。初次申请者需按照学校根据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制定申报基本条件，由个人提出申请，培养单位推荐，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通过，且达到当年招生计划分配方案分配标准者，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后，获聘为研究生导师；已具备导师资格，且达到当年招生计划分配方案分配标准者，续聘为研究生导师。对连续3年未获聘或无在培研究生者，取消其导师资格。
三、工作流程
（一）基础数据采集及审核
初次填报和年度更新研究生导师个人招生计划申报系统，培养单位及学位评定分委会逐级信息审核确认。
（二）制定招生计划分配方案

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根据当年国家下达招生计划数，以招生计划申报基础数据为依据，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年度招生计划分配方案，并报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审批。

（三）导师资格确定及计划下达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确定导师聘任资格后，下达招生计划年度导师资格。
四、工作要求

（一）本次工作系研究生招生的关键性工作，务必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按时上交所需材料，逾期不上交申请表者视为主动放弃招生指标。

（二）导师申请材料上交后，各培养单位务必对材料进行认真审核，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可靠，我院将组织人员进行校验，如有虚报课题与论文情况者将进行严肃处理。
（三）招生计划申请审核系统为我校研究生招生计划申请的唯一渠道，用户登录后务必先修改用户密码并妥善保管。如遇遗忘账号密码的情况，请尽快联系上级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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